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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家繼續推動民營化事業之民營化規劃情形與執行現況 

資料截止日期： 106.1.31 

主管

機關 

事業 

名稱 
民營化時程 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 

經 

 

 
濟 

 

 

部 

台灣 

電力 

公司 

修正中 

1.由於台電公司民營化與電業市場自由化政策及其運

作機制息息相關，台電公司民營化方式或方案宜俟

與電業市場環境有關之「電業法」修正草案通過後

再予審議核定。 

2.立法院決議，釋股須俟「電業法」修正案通過及「民

營化計畫書」向立法院能源及經濟委員會專案報告

後，始能執行。 

3.「民營化計畫書」經濟部曾於 97年 7月報院，行政

院退請經濟部配合「電業法」修正再檢討修正。 

4.電業法於 106年 1 月 26日業經總統府公告，依第 6

條規定，台電公司於 6 至 9 年完成發電與輸配電分

離，未來將俟分離情形規劃台電公司民營化。 

台灣 

中油 

公司 

修正中 

1.「民營化計畫書」90 年報院，同意採洽策略性投資

人公開標售股權方式完成民營化。 

2.工會反對並拒絕協商，及立法院決議釋股須俟「民

營化計畫書」向能源及經濟委員會專案報告後再報

院核定始執行，民營化時程奉院同意展延。 

3.經濟部曾多次責成該公司與工會協商，惟迄未獲共

識。 

4.經濟部於 101 年 6 月「台電及中油公司經營改善小

組」討論並決議：目前國內油品市場雖已自由化，

然油品及天然氣仍為寡占及獨占市場，將針對中油

公司民營化後國內油品及天然氣之穩定供應，及在

民營化前天然氣、探勘部門先行分割維持國營之可

行性再做進一步探討，未來民營化規劃採分階段釋

股方式。 

5.中油公司委託專業顧問公司規劃民營化計畫及相關

配套措施，將於中油公司與工會協商溝通獲共識

後，再依前開決議推動中油公司民營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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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
機關 

事業 
名稱 

民營化時程 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 

 

台灣 

糖業 

公司 

修正中 

1.行政院 95年核定採「事業部用地析離，事業部限期

民營化」方式辦理，屬事業部土地可隨同民營化移

轉或向台糖母公司承租，非事業部用地則予保留，

總公司及砂糖事業部不移轉民營。 

2.台糖公司 96 年底全面檢討公司轉型目標與經營策

略，報經經濟部函復同意台糖公司配合公司營運改

造計畫再重新提報事業部民營化執行方案報核。 

3.經濟部於 102 年 6 月委託台綜院辦理「台糖公司土

地管理及民營化之策略分析」研究計畫，台綜院於

102年 9月完成研究結果，台糖公司正參據研擬事業

部民營化方案中。 

 

台灣 

自來水

公司 

暫緩 

1.行政院原則同意在相關配套措施未建立前，暫不考

慮釋股民營化，惟仍應推動部分業務採委託經營方式

辦理，以提高經營效率。 

2.鑒於自來水事業之公用性、獨占性及擔負偏遠地區

供水等政策任務，行政院94年 7月 14日核定同意採

業務委託經營，暫不民營化，將加強該公司企業化

經營。 

財 

政 

部 

臺灣 

菸酒 

公司 

暫緩 

1.財政部於 98 年 8 月 11 日函請臺灣菸酒公司依行政

院 98 年 7 月 27 日核定「臺灣菸酒公司民營化計畫

書」辦理，並於各釋股執行程序期程內依限完成，

俾於規劃期程內完成民營化。惟因臺灣菸酒公司與其

工會就民營化推動之溝通尚無具體結果，臺灣菸酒

公司無法於預定期程完成民營化作業， 

2.財政部於 100年 3月 15日報請行政院同意其民營化

期程延長，經行政院於 100年 3 月 31日核復暫緩執

行該公司之民營化。 

交 

通 

部 

台灣 

鐵路 

管理局 

暫無民營化

之規劃 

考量臺鐵局民營化之主客觀條件均未成就，暫無民營

化之規劃。目前本部刻就公司化議題，統整目前之辦

理情形及完成公司化所需之策略作法，俟有具體共識

再向行政院提報。 

中華 

郵政 

公司 

目前尚無民

營化之規劃 

中華郵政公司係於 92年 1月 1日改制成立，主要業務

包含郵務、儲匯及壽險三大區塊，業務範圍廣，並負

有郵政普及服務義務，提供偏遠地區民眾用郵、儲匯

及簡易壽險之政策任務，須配合檢討相關政策及修訂

相關法規後，始能推動民營化，爰目前尚無民營化之

規劃。 

資料來源：各部會提供 
 


